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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07〕44 号 

 

 

关于公布 2007 年连云港市环境工程专业 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的通知 

 

 

有关县职称办，市有关单位： 

经连云港市环境工程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

审，李婷等9位同志已具备环境工程专业工程师资格（名单附后）。

资格时间从 2007 年 9 月 13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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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通过人员名单(共 9 人): 

东海县环保局 李  婷  袁青松   

赣榆县环保局 刘希洋  万  涛  胡小明   

灌云县环保局 刘  兰  葛  凤 

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张  君  陈  程 

 


